
智行理财网
居间(居间惠)

居间人居间费用怎样负担？

??居间人的活动能否达到目的，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能否促成，有着不确定
性，不是完全可由居间人的意志决定的。因此，委托人的给付义务是否须履行，也
是不确定的。有时尽管居间人为了使合同能促成也尽了向委托人报告或者媒介的义
务，但合同终究没有成立，没有达到居间合同的目的，居间人仍然不能请求报酬，
委托人有权不予支付报酬，因为报酬是居间人服务成果的对价，没有促成合同成立
，则不得请求支付报酬。

什么是居间？

所谓居间，是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
，委托人支付报酬的一种制度。居间人是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报告
信息机会或提供媒介联系的中间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24条的规定：“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
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因此，所谓居间，是
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
报酬的一种制度。居间人是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报告信息机会或提
供媒介联系的中间人。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1 / 1

http://www.tcpdf.org

